通辽第五中学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为了及时有效遏制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要求，制定本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一、学校疫情报告人员管理体系
1．学校成立传染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
组  长：王子忠
副组长: 吉宏伟  赵春发  葛鲲鹏
常务副组长：沈润生
成  员: 田向民 王 东   各部门负责人  各位班主任
2．校长王子忠为学校传染病疫情的第一责任人。
3．校医王东为专职疫情报告人。
4．学校其他教职员工、学生均有义务向疫情报告人和校长报告。
二、疫情报告人职责
1．在校长和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我校传染病疫情和疑似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工作；
2．负责检查指导全校的学生晨检及因病缺课追踪记录。
三、疫情报告内容及时限
1．在同一个班级或同一宿舍，1天内有3例或者连续3天有多个学生（5例以上）患病，并有相似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或者有共同用餐、饮水史时，宿舍老师或班主任要及时上报医务室，学校疫情报告人应当在两小时内把相关信息（报告的相关信息应包括：时间、地点、涉及的范围、人数、主要症状、可能的原因、已采取的措施等内容）报告给学校主管校长，再由主管校长或校长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2．个别学生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呼吸急促或剧烈呕吐、腹泻等症状时，应通知家长，并及时安排学生就医。
四、报告方式
当出现符合本制度规定的报告情况时，学校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逐级上报。
疫情报告电话：
市教育局：8835308   疫控中心：8263079   卫生监督所：8230905
五、学校疫情监测
1．学校建立学生晨检、因病缺课追查与登记制度。
各班班主任必须每天将本班晨检情况、因病缺课情况报告给医务室，由医务室上报通辽市疾控中心进行统计分析。
2．应严格执行患病学生复课证明制度。学生复课必须有卫生部门开据的痊愈证明才能回班上课，班主任不能自行安排学生回班上课。
3．任何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对玩忽职守，导致传染病疫情扩散流行的，将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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